
 

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生 
碩士班名額甄選口試公告 

 
111.4.25 公告 

 

壹、報到時間：民國 111 年 5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5 時 45 分至 16 時。 

貳、報到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本部體育館三樓 體 003 教室前。 

參、各組考生口試時間及口試地點： 

口試時間 16：00-16：35 

口試地點 體育館 3 樓 體 003 教室 

口試編號 學號 姓名 

1 61030010A 簡 O 娟 

2 61030026A 葉 O 益 

3 61030020A 許 O 瑜 

肆、考生注意事項 

一、請於報到時間內完成報到，請攜帶學生證及國民身分證（或以有效期限內之護照、駕照、健

保卡代替）。 

※口試當天如有準備任何資料，請於報到時先行繳交，進入試場時，一律禁止攜帶任何資料。 

二、口試時間於民國 111 年 5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16 點開始，依編號順序由 1 號開始進行口試。 

三、每位考生口試時間為 10 分鐘（自我介紹 2 分鐘，問題回答 8 分鐘）。 

四、考生進入試場開口自我介紹時，時間計算即開始，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一)自我介紹：1 分 30 秒到按 1 次鈴聲；2 分鐘到按 2 次鈴聲。 

(二)問題回答：連續計時不停錶，9 分鐘到按 1 次鈴聲；10 分鐘到按 2 次鈴聲。 

五、請勿使用電腦 power point 及幻燈片報告，直接以口頭方式進行。 

六、考生口試結束即可離開，請勿於休息區或試場區停留討論，以免影響其他應考生之權益。 

七、其餘有關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生碩士班名額甄選口試事項，請注意本系網頁公告，相關問題

請於上班時間 08：30-17：00 來電，02-77493192，林助理。 


